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59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2026年宁远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农村环境、“千吨

万人”、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源地、国省控地下水)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18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506982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伍拾万陆仟玖佰捌拾贰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3-09， 完成日期 : 2026-12-31。 总日历天数 : 298天。

地点 : 宁远县

4.付款 :

支付方式：为确保委托监测服务工作顺利开展，乙方按照监测方案进行监测。前三个季度在每

个季度完成监测后向甲方递交签发的监测报告，可向甲方申请项目进度款，甲方根据递交的监测结

果进行核算，按不超过完成工作量的70%支付进度款；合同到期后，甲方组织财政等部门对完成的工

作量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甲方向财政申请按报账程序进行支付结算。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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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一、履约方式

1、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监测方案和监测点位等采样现场相关资料。

(2)甲方应安排人员协助乙方做好开展监测工作衔接，协助乙方正常开展现场采样工作。

2、为保证监测质量，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下列资料：

(1)乙方采样和分析人员必须持有省生态环境厅认可的上岗证，并能熟练开展工作；采样设施

设备经检验合格，现场测定使用前校准准确。甲方组织技术人员不定期核查。

(2)为确保监测质量和溯源，甲方根据“测管协同”原则，对乙方监测情况进行质量和质控考

核，乙方应予以配合；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对本项目进行原始数据溯源追查和检查，乙方需积极配

合和提供相关资料。

（3）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必须严格按有关技术要求进行采样和分析，并向甲方出具防范弄

虚作假承诺书。如发现有存在弄虚作假情况，交上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3、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进度对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乙方提交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形式：合同签订后按监测方案实施采样分析，每次采样完成

后15个工作日内提交环境质量监测报告给甲方审核，经审核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必须出具正式

签发的监测报告至甲方，并提供电子版。如有项目客观原因不具备监测条件，在向甲方报告情况

后，征得甲方同意，可不进行监测，相关项目服务费用应作相应扣减。监测报告一式三份，相关

溯源原始记录制作电子版，纸质资料在年度监测完成后复印一份至甲方，并确保归档文件齐全、

完整、准确。

(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依据省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中监测有关要求和2026年宁远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农村环境、“千吨万人”、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源

地、国省控地下水)项目服务结果以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文件进行验收。

(3)甲方对监测数据提出异议时，乙方需对监测数据进行溯源核定或无偿再进行采样分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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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结果必须在本季度完成)，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全面、有效。

(4)乙方到项目所在地开展监测时，需提前24小时通知甲方。采样时必须按照技术规范采样

，并提供保留影像记录备查。

(5)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省市监测任务尚未下达，我县2026年上级下达的主

要监测任务未明确，暂按2025年任务开展，如有调整，乙方需按甲方要求进行增减监测事项。

二、结算金额的确定

本项目签约总金额：

人民币伍拾万零陆仟玖佰捌拾贰圆整(￥506982.00元)签约总金额为政府采购项目成交价，不

作本项目的结算价。在项目组织服务中，按照实际完成任务量和宁远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出具

2026年宁远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农村环境、农村“千吨万人”、“千人以上

”饮用水源地、国省控地下水)环境监测评审报告中核定的各项目单价进行核算，再按核算总价与

采购成交价除以招标控制价的百分比相乘得出最终结算价(即核算总价结果*(采购成交价/招标控

制价)=最终结算价)。以上费用包括税费、技术服务费及相关工作范围内的所有费用。

三、双方确定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交的技术服务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作为他用。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乙方所有。

3.乙方负责缴纳其派出的工作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在项目实施过程，强化安全意识和措施

，如出现的安全、人身等意外事故全部自行负责，均与甲方无关。

4.甲乙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赵万平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伍鹏为

乙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负责具体事务联系;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

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违约责任：为确保监测时效，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及时递交监测结果；如逾期未及

时出具监测报告给甲方，且无客观原因，出现一次，扣款贰仟元(2000.00元)，在项目结算款中扣

除。

6.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终止本合同，终止合同后的项目可另寻合格的第三方监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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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完成：

(1)乙方被市级及以上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并被暂停或取消资质的；

(2)不能按时保质完成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且无正当理由的；

(3)甲方在乙方采样和监测分析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和质量控制考核中不合格，且整改后仍不

合格的。

7.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

(2) 无 ；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3-25

甲方 :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

（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143112600660231X9

法定代表人 : 何江权

委托代理人 : 黄泉力

电话 : 15116670510

传真 :

乙方 : 湖南省华朗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签

章）
乙方唯一码 : 91430111MA4QGE2P0U

法定代表人 : 伍鹏

委托代理人 : 陆渺华

电话 : 13786159338

开户银行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支行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花支

行

银行账号 : 810000120456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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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2026年宁远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农村环境、“千吨万人”、农村

“千人以上”饮用水源地、国省控地下水)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18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59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

/个/年

/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

单价(元)

1
C07990000-其他生态

环境保护和治理服务

农村环境、“千吨万人”、

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源

地、国省控地下水

1 项 510,623.1 506,982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506,982 大写: 伍拾万零陆仟玖佰捌拾贰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省华朗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0111MA4QGE2P0U

日期 : 2026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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